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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浙江省交通集团高速公路丽水管理中心对青田、青田
西、安仁、龙泉、查田、庆元、象溪收费站入口称台改造施工需
要，计划对青田、青田西、安仁、龙泉、查田、庆元、象溪收费站入
口称重车道采取全天24小时封闭交通管控措施，封闭时间为：
2025年11月8日-2025年12月20日，为保障过往车辆通行安

全和称台改造施工的顺利进行，封闭施工期间货车请就近收
费站绕行，其他车辆正常通行，施工期间带来的不便请谅解！

浙江高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浙高运公司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升级二

期项目经理部 2025年10月31日

关于G1513温丽高速公路青田收费站、青田西收费站G25长深高速公路安仁、龙泉、
查田和庆元收费站G4012溧宁高速公路象溪收费站入口称重车道封闭施工公告

关于G1513温丽高速公路青田收费站、青田西收费站G25长深高速公路安仁、龙泉、
查田和庆元收费站G4012溧宁高速公路象溪收费站入口称重车道封闭施工公告杭州萧山传荣文体用品厂：

申请人舒杰向我局提交工伤认定申请，你公司为舒杰
的用人单位。我局于2025年7月17日受理本案。经过调
查核实，舒杰受到的事故伤害，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
四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因无法用
其他方式向你公司送达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杭
萧工决[2025]06738号工伤认定决定书。请你公司自公告

之日起30日内来我局领取工伤认定决定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对本工伤认定决定不服的，可在公告期满60日
内向萧山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6个月内向萧山
区人民法院申请行政诉讼。
联系人：寿峰、田伟丰；联系电话：0571-89653733
地址：杭州市萧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1558号
杭州市萧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5年10月31日

杭州市萧山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认定决定公告

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留下支行
根据与黄朝文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已将编号为杭联
银（留下）借字第 8011120210047690 号借款合同项下对
应借款人项山君债权转让给黄朝文。请自收到本通
知之日起向黄朝文履行还款义务。特此通知。

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留下支行
黄朝文 2025年10月31日

债权转让公告

杭州市西湖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不慎遗失《违法停
车 告 知 单 》1 本 ，号 段 为 3604276-3604300，其 中 ，
3604283-3604300 的 18 张告知单作废，特此声明！

杭州市西湖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2025年10月31日

杭州市西湖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公告

浙江萧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浙江萧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萧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省浙商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编号:[XSNX
债转2025-006号]），浙江萧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已
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
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
法转让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萧山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
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
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
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浙江萧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系电话：
13616542597 裘先生

浙 江 省 浙 商 资 产 管 理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联 系 电 话 ：
13600519809 韩先生

浙江萧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2025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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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借款人名称

杭州滨徽建设有限公司

杭州南宋粮仓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

杭州展光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双箭物资有限公司

杭州宁尧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德琦荣贸易有限公司

杭州优泰机械租赁有限公司

浙江浩鲲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浙天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杭州嘉宸物业有限公司

杭州唯心商贸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25年8月4日）
借款合同编号或司法裁判文书号
萧农商银（城南）借字第8021120220035916号、萧农商银
（城南）信借字第8021120220035939号
萧农商银（杭州城中）借字第8021120220016722号、萧农
商银（杭州城中）信借字第8021120220016759号
萧农商银（进化）借字第8021120220066374、
8021120220066398号
萧农商银（楼塔）借字第8021120210008094号
萧农商银(裘江)借字第 8021120220015311、萧农商银(裘
江)信借字第 8021120220017434号
萧农商银(裘江)信借字第8021120220049451、
8021120230061385号，萧农商银(裘江)借字第
8021120220049449、8021120220050271号
萧农商银(所前)借字第 8021120210052649号、萧农商银
(所前)信借字第8021120210052653号

萧农商银(新街)信借字第8021120210006309号

萧农商银(新街)信借字第8021120210011676号

萧农商银(新街)信借字第8021120210040489、
8021120210040496号
萧农商银（商业城）借字第8021120220060238、萧农商银
（商业城）信借字第8021120220060457号

本金

3,500,000.00

2,900,000.00

4,300,000.00

2,320,000.00

7,000,000.00

9,850,000.00

4,249,000.00

3,000,000.00

3,000,000.00

4,687,676.59

3,850,000.00

48,656,676.59

欠息

159,394.63

364,470.41

310,811.32

384,978.64

1,269,082.12

1,110,796.50

172,837.17

590,967.69

655,103.83

771,198.12

521,771.35

6,311,411.78

担保物（含抵质押物）

来栋梁名下位于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滨兴西苑3幢2单元701室的住宅，面
积125.61㎡
沃爱珠名下位于杭州市上城区望江家园东园9幢1单元103室的住宅，面积66.31㎡
孙海燕名下位于杭州市西湖区三墩镇金地自在城悦活轩3幢1106室的住宅，
面积87.12㎡
张陆明名下位于西湖区白荡海人家6幢商铺7号的商业房产，面积77.44㎡
王华棕名下位于杭州市上城区四季青街道庆和路45号的商业房产，面积
264.21㎡
1.蔡荣蓉名下位于杭州市上城区四季青街道庆和路41号的商业房产，面积
337.02㎡；2.蔡荣蓉名下位于杭州市桐庐县江南镇广牧路118号君豪御园1幢
2单元404室的住宅，面积106.6㎡
王明名下位于明珠街1203号的商业房产，面积197.98㎡
操金土名下位于上城区勤丰路644号、628号、634号的3处商业房产，面积分
别为54.33、68.53、44.74㎡
1.樊炜光名下位于上城区环丁路1389号的商业房产，面积87.36㎡；
2.樊炜光名下位于上城区勤丰路648号的商业房产，面积62.48㎡
王维东名下位于滨江区长河街道（临）同人路264号的商业房产，面积212.02㎡
黄雪强名下位于杭州市西湖区厚诚路160号厚诚公寓1幢1单元401室的住
宅，面积141.10㎡

担保人

仇多金、来栋樑

赵燕、沃爱珠、刘亭宵

孙海燕、曹其涛

/
王华棕、薛传杏、杭州
德顺包装有限公司

邬德智、蔡荣蓉

龚燕萍、王明

/

樊炜光、樊泽坚

王维东、金小欢

黄雪强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
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
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5年8月4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
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

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
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原债权人垫付的应由借
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
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杭州骏功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骏功置业公司”）目
前正在进行庭外重组，现依据庭外重组工作安排，以公开、公
平、公正的原则，预招募骏功置业公司重整投资人资格。 本
次预招募的全部资料领取、报名及文件提交工作均需在现场
完成。 领取、提交资料、报名时间：2025年10月31日至2025
年11月30日（每日上午9:30-11:30，下午14:00-17:00）。 地
点：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转塘街道美乐商业中心3号楼111
室 内容：文件包包含本次预招募的详细规则、债务人基本情
况介绍、尽职调查相关资料及报名所需格式文件。 工本费：

预招募文件包需缴纳工本费人民币壹仟元整（￥1000.00），
一经售出，概不退还。缴费方式为现场现金或扫码支付。
联系方式：林律师 15967118381

注：本次预招募公告仅为庭外重组阶段重整投资人资
格的预招募邀请，为庭外重组工作的组成部分，不构成任
何要约或承诺，重组辅导人及骏功置业公司对本次预招募
相关事宜拥有最终解释权，并有权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流
程。特此公告。

北京炜衡（宁波）律师事务所 2025年10月31日

杭州骏功置业有限公司庭外重组重整投资人资格预招募公告杭州骏功置业有限公司庭外重组重整投资人资格预招募公告
杭州骏功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骏功置业公司”）目

前面临经营困难，为化解企业的债务困境，平等及最大限度
维护债权人的利益，骏功置业公司决定进行庭外重组，并同
意由北京炜衡（宁波）律师事务所作为此次庭外重组的重组
辅导人，全程指导并实施庭外重组工作。在此关键时期，我
们诚挚邀请并正式通知所有债权人于2025年11月30日前
完成债权申报，以确保您的合法权益得到妥善保护。具体
申报细则请详询：林律师，15967118381。特此公告。

北京炜衡（宁波）律师事务所 2025年10月31日

庭外重组及债权申报公告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506亿人次，同

比增长3.1%。 新华社 王鹏

出
行
热

陈婉扬

据媒体报道，近日，某航空公司启

动已婚已育“空嫂”招聘一事，引发网友

热议。该公司招聘计划显示，此次招聘

面向已婚已育女性，年龄放宽至40岁。

消息一出，部分网友直言，已婚已育女

性“终于有机会”。

一段时间以来，很多人对空中乘务

员的印象往往是年轻貌美。这种刻板

印象之下，多数航企招聘乘务员有严格

的年龄限制，一些有经验、有能力的“超

龄”空姐不得不转行，同时也无形中为

其他女性劳动者关上了一扇门。在此

语境下，招聘“空嫂”不仅肯定了这一群

体的职业价值，还传递出更包容的用人

导向。这或许是网友为其点赞的重要

原因。

人们热议“空嫂”这一称呼，反映出

社会观念的变迁。1994年底，上海航空

公司打破民航仅招22岁以下未婚女性

的惯例，从已婚女职工中招聘乘务员，由

此诞生了“空嫂”一词。当时，这显然是

一种突破。如今，人们对职场性别平等、

在专业环境中使用性别中立称谓、减少

性别偏见有了更高期待。此次相关航企

有意打破航空服务业对年龄的限制，更

加尊重女性劳动者职业生命周期，某种

程度上让“空嫂”这一称呼承载了更多现

代职场文明的意味。

从更深层次看，这次招聘有望推动

企业用人向更包容、更多元的方向转

变。在一些行业，有的用人单位会明里暗里在年龄、

婚育等条件上设置若干招录门槛。事实上，成熟的职

场文化，应当让不同年龄、不同背景、不同阅历的人都

有适合自己的职业发展路径。

从今年“国考”报考年龄放宽至38岁，到多地考

公、考编拆除年龄门槛，种种举措都在表明，社会正以

更开阔的胸怀接纳各个年龄段的人才。回顾过去，当

年的那批“空嫂”中诞生了全国劳模吴尔愉，这表明已

婚已育不是问题，敬业与专业才是职业的底色。

点滴突破只是起点，更多地方和行业还应进一步

消除不合理的就业门槛，让职场回归对专业能力与工

作价值的尊崇。同时要不断完善招聘与用人制度，为

不同年龄阶段的劳动者构建多元发展的长效成长机

制。

接纳各年龄段劳动者的价值、给劳动者创造更平

等的奋斗机会的职场文明，一定会滋养更多劳动者激

发出强大的劳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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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无 中 生 有 ，律 师 竟 也“ 中

招”。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近日

披露的一起案件，让人啼笑皆非：原

告代理人在书面代理意见中援引了

两份裁判文书。经核查，这两起所

谓的司法案例实为AI杜撰生成。据

记者了解，该代理人是一名职业律

师。

这可不是个例。用过生成式AI

的人，多少都领教过它那套功力：尽

管回答往往条理清晰、论证充分，但

有时也会“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

以真假难辨的细节让人信以为真。

比如，AI推荐的书，书名动人却根本

买不到；撰写文献综述，引用的观点

纯属虚构；就连给个链接，都可能指

向“查无此页”……这些现象都可以

归为 AI 幻觉。在本案中，原告代理

人作为法律专业人士，不仅未能识

破 AI 精心编织的虚假判例，反将其

呈送法庭，也足以说明其迷惑性之

强。

司法活动的核心，是“以事实为

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这里的“事

实”，既包括案件事实，也包括作为

先例的裁判事实。当AI凭借强大的

自然语言处理能力，凭空捏造出逻

辑自洽、格式规范的“判例”时，它污

染的正是裁判事实的源头活水，影

响的是司法秩序和司法公信力。

所幸此案承办法官有一双“火

眼金睛”，但这起AI生成虚假判例暴

露出的现实威胁，仍不容低估。以

上种种也在提醒，防范AI幻觉，必要

且紧迫。

以制度划定边界。针对 AI 幻

觉，许多地方都试图通过制定规则

来破解。比如，在美国、澳大利亚、

英国等国家，若不当使用AI工具、编

造虚假判例，后果往往极其严重，被

罚款者有之，被解雇者亦有之。同

理类推，医疗、法律、金融等行业容

错率低，对专业性要求极高。AI 进

入这些行业，相关部门也应当设立

标准，加快完善评价体系和监管机

制。

以技术驱散迷雾。研究表明，

AI“养成”过程中，数据“投喂”是关

键环节，可靠、可信、高质量的数据

对降低 AI 幻觉十分关键。有鉴于

此，各大厂商也应优化人工智能的

训练语料，用好数据生成优质内容；

同时探索建立具有权威性的数据共

享平台。

以人文驾驭未来。古人言：“君

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AI 的正

确打开方式，应当是启发灵感而非

代替思考。从使用者的角度看，我

们要始终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谨

慎对待 AI 生成的内容，将决策权牢

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AI生成虚假判例警示了什么


